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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未經⼦⼥同意翻查⼦⼥的物品嗎？──⼦⼥也有隱私權

⽂:饒菲（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4-04-24

本⽂

⼀、⼤法官在釋字第603號解釋中，明指憲法保障⼈⺠的隱私權

不論是成年⼦⼥或是未成年⼦⼥，均享有憲法所保障的隱私權 。

我國憲法雖然沒有明⽂將隱私權列為⼈⺠的基本權利，但根據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1]，為維護⼈性尊
嚴及⼈格發展的完整，及確保個⼈⽣活私密領域不受他⼈侵擾，隱私權為⼈⺠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

所以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將隱私權列為憲法第22條[2]概括規定所保障的基本權之⼀，不論是成年或是未
成年⼦⼥，均享有憲法所保障的隱私權。

⼆、若⼦⼥為已滿18歲的成年⼈[3]，⽗⺟未經⼦⼥同意任意翻查⼦⼥物品，就有可能侵害⼦⼥的隱私權

依⺠法第12條規定，⼦⼥只要滿18歲即為成年⼈，有完全⾏為能⼒。

所以法律上規定，⽗⺟對已滿18歲的成年⼦⼥，就不再負有保護教養的權利與義務，⽗⺟若未經同意任意翻
查成年⼦⼥的物品，不但有可能侵害⼦⼥受憲法保障的隱私權，甚⾄可能觸犯刑法第315條妨害秘密罪嫌[4]。

因此，對於已經成年的⼦⼥，⽗⺟不應擅⾃翻查⼦⼥物品。

三、若⼦⼥未滿18歲，⽗⺟可以在「正當⽬的」、「必要合理」範圍內翻查⼦⼥物品（⾒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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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可以翻查未成年⼦⼥的物品嗎？
資料來源：饒菲 / 繪圖：Yen

如果⼦⼥未滿18歲，在法律上的判斷，就應該從「⽗⺟翻查⼦⼥物品是否基於保護教養未成年⼦⼥」的正當
⽬的，和「在必要合理的範圍內」⾏使親權等因素作綜合判斷。如果已逾越合理必要範圍，應屬親權的濫⽤⽽
違法，反之則否。理由是：

（⼀）

依照⺠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5]，⽗⺟對於未成年的⼦⼥，有保護及教養的權利義務。這條規定的⽴法⽬的
是為了保護思慮未周的未成年⼦⼥，所以賦予⽗⺟對未成年的⼦⼥管教的權利。

（⼆）

因為⽗⺟對未成年的⼦⼥有保護及教養的權利義務，所以在未成年⼦⼥的隱私權與⽗⺟的親權產⽣衝突時，應
該依個案判斷⽗⺟⾏使親權是否會導致未成年⼦⼥因為隱私權受到侵害，甚⾄有損⼈格尊嚴，造成不利未成年
⼦⼥的⼈格發展。

如果⽗⺟親權的⾏使已經逾越合理必要範圍，導致⼦⼥的⼈格發展完整性受有不利，即有濫⽤親權的疑慮。



（三）

舉例來說，為促進兒童及少年的⾝⼼健全發展，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6]，⽗⺟應該禁⽌兒童
及少年吸菸、飲酒、嚼檳榔、施⽤毒品或使⽤有害其⾝⼼健康的物品等。

所以如果⽗⺟懷疑⼦⼥有前述不良⾏為，翻查⼦⼥私⼈物品的⽬的是為了要確認有無違禁物品，保護⼦⼥健
康，此時⽗⺟的翻查⾏為雖然對⼦⼥的隱私權有所侵犯，但⽗⺟是基於管教及保護⼦⼥的正當⽬的，在必要合
理的範圍內⾏使親權，此時⽗⺟的親權應優先於⼦⼥的隱私權，在此種情形下⽗⺟應有權翻查⼦⼥物品。換句
話說，這個案例的⽗⺟翻查⼦⼥物品就是合法的。

（四）

再舉⼀例，若⽗⺟收到未成年⼦⼥來⾃政府的公⽂書、銀⾏的通知⽂件、帳單或學校成績單等重要⽂件，基於
⽗⺟對未成年⼦⼥的保護教養義務，⽗⺟代為拆開，甚⾄處理，原則上也屬合法。

（五）

但如果是⼦⼥的私⼈信件、⽇記或包裹等物品，除⾮⽗⺟合理懷疑⼦⼥有從事犯罪之虞或包裹外觀看起來可能
有危險性（例如外觀看來疑似槍枝或爆裂物等），不然⽗⺟應尊重⼦⼥的隱私權，應該先徵得⼦⼥的同意才能
翻查。

如果⽗⺟無理由即任意翻查⼦⼥這類私⼈物品，可能使⼦⼥隱私權受侵害⽽不利於其⼈格完整發展，此時⽗⺟
的親權⾏使恐有過度且不當之虞，於此種情形下應認為⼦⼥的隱私權應優先於⽗⺟的親權⽽受保護，⽗⺟不應
翻查⼦⼥的私⼈物品。

（六）

因此，對於未滿18歲的未成年⼦⼥，⽗⺟是否可以未經⼦⼥同意翻查⼦⼥物品，應該從個案中判斷⽗⺟的⾏
為是否基於保護教養未成年⼦⼥的正當⽬的，在合理必要的範圍內⾏使親權。

註腳
   司法院⼤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維護⼈性尊嚴與尊重⼈格⾃由發展，乃⾃由⺠主憲政秩序之核⼼

價值。隱私權雖⾮憲法明⽂列舉之權利，惟基於⼈性尊嚴與個⼈主體性之維護及⼈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
障個⼈⽣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侵擾及個⼈資料之⾃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受憲法第
⼆⼗⼆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五⼋五號解釋參照）。」

[1]

   中華⺠國憲法第22條：「凡⼈⺠之其他⾃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2]

   ⺠法第12條：「滿⼗⼋歲為成年。」[3]

   中華⺠國刑法第315條：「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之封緘信函、⽂書或圖畫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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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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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故以開拆以外之⽅法，窺視其內容者，亦同。」
    ⺠法第1084條第2項：「⽗⺟對於未成年之⼦⼥，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5]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3條第1、2項：「
I 兒童及少年不得為下列⾏為：
⼀、吸菸、飲酒、嚼檳榔。
⼆、施⽤毒品、⾮法施⽤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質。
三、觀看、閱覽、收聽或使⽤有害其⾝⼼健康之暴⼒、⾎腥、⾊情、猥褻、賭博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
⽬帶、影⽚、光碟、磁⽚、電⼦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
四、在道路上競駛、競技或以蛇⾏等危險⽅式駕⾞或參與其⾏為。
五、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電⼦類產品，致有害⾝⼼健康。
II ⽗⺟、監護⼈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應禁⽌兒童及少年為前項各款⾏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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